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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內容

• 經濟部函釋董事長解任程序應由原選任董事會或常務董事

會決議為之

• 受贈及以承銷商身分取得公司股票均屬於證交法短線交易

之適用範圍

• 金管會函令放寬信用交易抵繳擔保品範圍以紓解投資人受

追繳之壓力

2022年7月

安侯法律編輯群

翁士傑執行顧問

鍾典晏合夥律師

顏良家 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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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部函釋董事長解任程序應
由原選任董事會或常務董事會
決議為之

01

針對董事會之召集程序以及董事長改選之程序，經濟部

近日發布經商字第11102019270號函釋說明。關於董

事會之召集程序，公司法第203條之1已規定，當董事

長未於期限內依過半數董事之書面請求召開董事會時，

該過半數之董事得自行召集之。此號函釋則是強調，董

事長於收到半數董事之書面請求時，除須於法定期限

15日內召開董事會外，召集之事由亦須與該書面請求

中所記明之提議事項相同，否則過半數董事即得毋庸經

主管機關許可，而自行召集董事會。另外，關於董事長

改選與董事長解任之程序，公司法並無明文規定，此號

函釋再次重申相關程序應適用經濟部過去所發布之函釋

見解，即若章程並無特別規定，仍由原選任之董事會或

常務董事會決議為之。

KPMG Observations KPMG觀點

2022年7月

經濟部發布此號函釋，內容主要係重申過往函釋之說

明，即解任董事長之程序須經原選任之董事會決議為

之。雖在經濟部函釋中，已明確說明公司解任董事長應

作成決議之機關，惟近期有多件受社會矚目之公發公司

經營權爭議，其爭議係聚焦於解任董事長之議案得否以

臨時動議提出，針對此議題經濟部函釋中並未特別說明

其見解。然而近日金管會已針對此議題，提出將修法禁

止公司以臨時動議提出解任董事長議案之提議，針對金

管會之後之修法動向值得關注。由於目前經濟部函釋並

未針對此議題明確表示見解，因此在金管會正式修法通

過前，若公司面臨相關問題，建議針對相關議案之研擬

仍應諮詢專業人士之意見，以確保公司能夠作成合法有

效之決議。（作者：顏良家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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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贈及以承銷商身分取得公司
股票均屬於證交法短線交易之
適用範圍

證券交易法中針對公司內部人訂有短線交易歸入權之規

範，限制公司內部人於6個月內取得並賣出公司股票之

行為。近日金管會發布金管證交字第 1110382481號令

（下稱「本函令」），針對本條規範之適用範圍進一步

闡釋。關於「取得」之適用範圍，包含了本函令中所說

明的幾種態樣：1. 因受贈而取得上市、上櫃及興櫃股

票、2. 因信託關係受託持股當選上市、上櫃及興櫃公

司董事、監察人後，再以證券承銷商身分依證券交易法

第71條規定取得上市、上櫃及興櫃股票，及3. 公營事

業經理人於官股釋出時，認購上市、上櫃及興櫃股票。

另外，針對「賣出」之適用範圍，則包含了出質人因為

金融機構對其質押股票實行質權，而自行拍賣或向法院

聲請強制執行而賣出之行為。惟若是董事或監察人因為

股票遭金融機構實行質權而強制賣出，致其須依據證券

交易法之規定買入股票，以補足其持股成數，此時買進

之股票可不予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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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證券交易法，若公司內部人於6個月內取得並賣出

公司股票，因而獲得利益者，公司應請求將其利益歸於

公司。於本函令中，明確列出應適用該規範之態樣，其

中較為常見者應屬「受贈」此一情形。依據本函令，由

於受贈亦屬於短線交易規範之適用範圍，因此提醒公司

內部人若可能因受贈而取得公司股票，則應留意受贈之

時點，距離受贈前後賣出股票之時間，應至少相隔6個

月之期間。另一方面，由於公司向內部人請求行使歸入

權，係屬於公司應為之義務，因此提醒公司亦應留意於

本函令中列出此規範適用範圍之情形，當公司內部人有

相關情事發生時，公司即應依法向其請求歸入所獲得之

利益，否則董事及監察人將可能負擔損害賠償責任。

（作者：顏良家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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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投資人在進行融資融券之信用交易時，證券商會依據

《證券商辦理有價證券買賣融資融券業務操作辦法》要

求投資人須提供抵繳擔保品及保證金。由於近期股價波

動幅度較大，連帶導致投資人須提供之抵繳擔保品及保

證金金額提高，為紓解投資人融資追繳斷頭之壓力，金

管會近日發布金管證投字第 1110383080號函，放寬信

用交易抵繳擔保品之範圍。該函令說明，除原本得做為

抵繳擔保品之公司債、上市上櫃股票等有價證券外，自

民國111年7月15日起，投資人經授信機構同意，亦得

以具有市場流動性且能被客觀合理評估價值之其他擔保

品，補繳融資自備款或融券保證金差額。

金管會函令放寬信用交易抵繳
擔保品範圍以紓解投資人受追
繳之壓力

近期由於股市波動幅度較大，為維持股市穩定並紓解投

資人之壓力，故金管會透過本函令放寬得做為信用交易

抵繳擔保品之範圍。此種放寬擔保品範圍之作法，係金

管會用於穩定股市之常見作法之一，金管會即曾於民國

109年3月時，採行相同作法以穩定股市，且當時該措

施實施了將近3個月時間。此次金管會發布本函令，並

未明確訂定實施期間，而是會視股市運作實際情形決定

之。金管會此次提供投資人此一彈性作法，建議投資人

可以多加運用，惟由於依據本函令，投資人提供具有市

場流動性且能被客觀合理評估價值之其他擔保品，仍須

經授信機構之同意，因此投資人實際上因為該函令而受

惠之程度，仍可能因不同授信機構之作業流程而有所差

異，提醒投資人亦應多加留意。（作者：顏良家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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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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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7月份稅務行事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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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期限 辦理事項 稅目

3月1日 3月10日
– 自動報繳娛樂稅代徵人申報繳納上月娛樂稅

– 查定課徵者繳納上月娛樂稅
娛樂稅

3月1日 3月15日 核准彙總繳納印花稅之申報與繳納 印花稅

3月1日 3月15日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特種貨物之應

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3月1日 3月15日 營業人申報繳納上月份銷售特種勞務之應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3月1日 3月15日 貨物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貨物之應納稅款 貨物稅

3月1日 3月15日 菸酒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菸酒之應納稅款 菸酒稅

3月1日 3月15日 自動報繳營業人，申報上期營業稅之銷售額，應納或溢付稅額 營業稅

申報期限 辦理事項 稅目

7月1日 7月5日
小規模營業人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以第二季（4—6 月）之進

項憑證於進項稅額百分之十扣減查定稅額。
營業稅

7月1日 7月10日
– 自動報繳娛樂稅代徵人申報繳納上月娛樂稅

– 查定課徵者繳納上月娛樂稅
娛樂稅

7月1日 7月15日 核准彙總繳納印花稅之申報與繳納 印花稅

7月1日 7月15日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特種貨物之應

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7月1日 7月15日 營業人申報繳納上月份銷售特種勞務之應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7月1日 7月15日 貨物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貨物之應納稅款 貨物稅

7月1日 7月15日 菸酒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菸酒之應納稅款 菸酒稅

7月1日 7月15日 自動報繳營業人，申報上期營業稅之銷售額，應納或溢付稅額 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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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報期限 辦理事項 稅目

3月1日 3月10日
– 自動報繳娛樂稅代徵人申報繳納上月娛樂稅

– 查定課徵者繳納上月娛樂稅
娛樂稅

3月1日 3月15日 核准彙總繳納印花稅之申報與繳納 印花稅

3月1日 3月15日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特種貨物之應

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3月1日 3月15日 營業人申報繳納上月份銷售特種勞務之應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3月1日 3月15日 貨物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貨物之應納稅款 貨物稅

3月1日 3月15日 菸酒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菸酒之應納稅款 菸酒稅

申報期限 辦理事項 稅目

8月1日 8月10日 小規模營業人繳納第二季（4-6月）營業稅 營業稅

8月1日 8月10日
– 自動報繳娛樂稅代徵人申報繳納上月娛樂稅

– 查定課徵者繳納上月娛樂稅
娛樂稅

8月1日 8月15日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產製廠商申報繳納上月份出廠特種貨物

之應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8月1日 8月15日 營業人申報繳納上月份銷售特種勞務之應納稅款 特種貨物及勞務稅

8月1日 8月15日 貨物稅產製廠商繳納申報上月份出廠貨物之應納稅款 貨物稅

8月1日 8月15日 菸酒稅產製廠商繳納申報上月份出廠菸酒之應納稅款 菸酒稅

8月1日 8月15日
核准每月為一期之自動報繳營業人，申報上期營業稅之銷
售額，應納或溢付稅額

營業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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